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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财发〔2021〕221号                签发人：任国良
━━━━━━━━━━━━━━━━━━━━━━━━━━━━━━━━━━━━━━━━━
盈江县2021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分配及第一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部分项目调整方案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20﹞311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21﹞153号）相关要求，县财政局结合实际拟定了《盈江县盈江县2021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分配及第一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部分项目调整方案（送审稿）》，并于2021年11月1日报请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纪要2021年11月15日第25期），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一、补助类156.4万元
1.卡场镇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18.6万元；

2.勐弄乡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9.4万元；

3.铜壁关乡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20.4万元；

4.弄璋镇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11.6万元；

5.苏典乡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25万元；

6.那邦镇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19.8万元；
7.昔马镇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29.4万元；
8.太平镇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8.2万元；
9.支那乡人民政府 2021年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经费14万元。
二、调减第一批项目851万元
10.盈江县民政局 盈江县殡仪馆建设项目（缺口）521万元，调减第一批边转项目；
11.盈江县公安局 江岸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150万元，调减第一批边转项目；
12.铜壁关乡人民政府 铜壁关乡建边村“四位一体”项目180万元，调减第一批边转项目；
三、项目类948.6万元
13.盈江县民政局 盈江县殡仪馆火化设备购置及安装（缺口）521万元，调整第一批边转安排项目；

14.盈江县公安局 盈江县公安局监管医疗区租赁费用150万元，调整第一批边转安排项目；
15.盈江县委组织部 盈江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及老年大学改造工程（缺口）195万元；
16.盈江县司法局 平原镇司法所建设项目（缺口）82.6万元。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尽快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恳请县政府给予批准同意该方案。

当否，请批示

附件：盈江县2021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分配及第一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部分项目调整表

盈江县财政局    
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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